活动合同

订立合同双方：

甲    方：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楼
乙    方： 上海国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唐山路1018号宝地广场B座23层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委托上海国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就2024年7月19日的机票、酒店、用餐、用车等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同：
一、活动细则：

1、项目内容：乙方受甲方委托进行活动服务

2、活动时间：2024年7月19日       

3、活动地点：哈尔滨
二、甲乙双方的职责和义务：

1、 甲方义务：

(1) 按期结付活动款项。

(2) 及时协助乙方进行相关协调工作。

2、乙方义务：

(1) 乙方应遵从由甲方提供的关于活动的具体要求、工作时间、工作任务及所有与活动有关的要求制度。

(2) 乙方将根据甲方确认提供的所需活动要求，提前确认及预订。

(3) 乙方将负责确保甲方活动当日准时到位。

(4) 在甲方的协助下，与甲方共同办妥一切协调工作。

(5) 增加部分按单价另计

三、费用结算：

1， 本合同预估总金额为 120000元，以结算单金额为准
即人民币：壹拾贰万整（含税）

本合同涉及服务内容（机票、酒店、用餐、用车等事宜，按实际使用结算）

2， 活动结束后，双方对结算金额确认无误，甲方于2024年9月25日前一次性结清款项。

3， 付款资料：

公司名称：上海国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支行

账   号 :  03390800040024532  

四、违约责任：

1、甲方的违约责任：

（1）如甲方无故变更地点、内容，无故取消用车数量、行程，则乙方可以终止履行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合同数额全额支付。

（2）甲方逾期未支付款项，按照实际结算金额的2%/天支付乙方。

2、乙方的违约责任：

如乙方不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则甲方有权不予支付乙方支付的活动费用。

3、甲乙双方的任何单方面取消活动造成违约，违约方必须按照合同数的100%赔偿给对方。

五、不可抗因素：
1、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对于因不可抗因素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而给对方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乙方垫付费用造成的损失应按实报实销支付给乙方。

2、如果发生不可抗因素事件，则受影响的一方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减少因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以最为快捷的方式通知对方。

六、保密

甲乙双方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将本合同及有关资料的信息透露给第三方，否则将承担有关赔偿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

1、甲乙任何方发生争议时，双方对某一具体特定的环节发生纠纷，可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2、本合同的订立、执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八、合同生效与终止：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确定之日起，即时生效；

2、乙方活动服务结束，甲方结算并结付全部活动款后，本合同即告终止。

九、合同份数及订立时间：

1、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甲，乙双方分别保存贰份。
2、合同订立时间：2024年 7月 10 日。

十、本合同盖章扫描件有效
甲方公司：

代表签字：               

甲方盖章：

日期时间：2024年 7月 10 日                         

乙方公司：上海国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日期时间：2024年 7月 10 日                        

（以下无正文）

